附件：
考试须知

[bookmark: _GoBack]1.应聘者应遵守考点封闭管理规定，报到后必须关闭手机等一切通信工具、电子设备，并与随身包等一起主动上交工作人员统一保管，面试结束后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领回；我公司仅对设备的遗失、损坏按实际残值承担赔偿责任，不承担任何间接损失或额外责任；未按要求上交仍私自携带通讯工具、电子设备的，当即取消考试资格。
2.严禁应聘者家长及亲朋好友等进入警戒区内，违者取消其面试资格。
3.应聘者服从工作人员安排、管理，保持考点良好秩序，在指定的区域内按规定活动，在指定位置就座。笔试集中考试，按抽签顺序依次进行面试。不得私自携带书籍、笔记、纸条等物品进入面试准备室以及考试室。
4.应聘者在候考期间，不得离开报到室、面试准备室、考试室，因特殊情况需要离开的，必须征得候考室工作人员同意，并由监督人员陪同。
5.应聘者在笔试环节不得提前交卷，在面试环节可以提前结束答题。
[bookmark: auto_fouce_16]6.应聘者在考试期间应严格遵守考试纪律，听从工作人员指令，按指定位置就座，按时作答，不得出现夹带、交头接耳、抄袭他人答题等违背国家考试规定的行为。不得从事任何违反考试公平、公正原则的行为，若有违反，我公司有权按照《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》进行认定处理，并可视情节将其该科目（笔试或面试）成绩按零分处理。
7.应聘者不得穿有职业特征的服装，不得携带除身份证、考号外的其他任何物品进入考室；面试时只向考官报告面试序号，不以任何方式向考官或工作人员透露本人姓名、籍贯、就读学校、工作单位、社会关系等可能影响公正评分的信息，违者按零分处理。
8.笔试、面试过程，应聘者不得要求考官解释试题，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请中途离开考室。应聘者思考用的草稿题，可从面试准备室带至考试室，但面试结束不得带离考试室。
9.应聘者面试结束须直接离开考点，不得再进入报到室和准备室，在向工作人员领回个人暂存物品后直接离开考点，不得与其他应聘者互相交流，不得在考点及周围逗留。
[bookmark: auto_fouce_20][bookmark: tip_risk_bookmark_18][bookmark: _Hlk228353978][bookmark: auto_fouce_19]10.应聘者若出现身体不适等异常症状的，应及时报告并自觉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管理；若因应聘者自身健康原因在招聘考试全流程中发生任何意外，我公司仅承担必要的救助义务，不承担其他任何责任。 
应聘者违反本注意事项第10条（身体不适未及时报告）规定，未及时报告并造成考试秩序混乱或其他不良后果的，招聘工作小组有权终止其考试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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